
 

  
 

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
郑政办 〔2017〕13号

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分级实施工程建设管理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,市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,各有关单位:

根据 《郑州市建筑市场管理条例》相关规定,经市政府研究

同意,现将我市分级实施工程建设管理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总体要求

郑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负责全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

程建设活动的监督管理。市内五区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郑州

市城乡建设委员会的指导下,按照本文件规定,负责本辖区各自

管理权限范围内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活动的监督管

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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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市内五区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管理范围和权限

市内五区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按属地管理的原则,负责本

辖区范围内集体土地上各类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监督

管理;负责规划为纯安置房建设地块的建筑活动、安置开发混合

地块中安置区标段建筑活动的监督管理;负责本辖区范围内本级

财政投资的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活动的监督管

理;负责市建委移交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监管项目的监督管理;

负责政府规章或文件规定由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监管的项目的监

督管理;负责各自监管工程违法行为的查处工作。

按照管理连续性原则,市内五区辖区范围内集体土地上监管

的房屋建筑在土地性质变为国有土地后,为保持监管工作的连续

性,原监管责任主体不变,仍由市内五区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

负责工程项目的全过程监管。

三、监管原则

市内五区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按职责分工,建立相应管理

机构和部门,对监管范围内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

活动,依据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严格监管。不得降低监管门

槛、放宽监管尺度,并重点在以下方面加强监管:

(一)项目法定基本建设程序的监管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

设施工程建设活动应当按照以下程序办理施工手续:项目登记曻

招标投标曻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曻质量监督登记、安全监督登记

曻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。审批环节的审办条件应依法确定。按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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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知由市内五区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监管的工程项目审批手续

按属地管理原则分别在市内五区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办理

(二)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管。按照规定应当招标的房屋建筑

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活动的招标投标由建设单位依法组织实

施,按此通知由市内五区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监管的工程项目

的招投标活动由各区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法监督并办理相关

手续。

(三)勘察、设计活动的监管。市内五区城乡建设行政主管

部门应加强对本辖区内所监管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

设活动中勘察、设计活动的监管,勘察、设计活动应严格执行工

程建设强制性标准;严格执行施工图设计文件 (含勘察报告)审

查制度,施工图未经审查合格的,不得使用;负责所监管工程的

施工图审查备案。

(四)施工质量、安全和文明施工的监管。房屋建筑和市政

基础设施工程建设活动,其质量管理、安全生产管理遵循企业负

责、社会监理、政府监督三位一体的监管模式。市内五区城乡建

设行政主管部门加强对所监管工程施工监理行为的管理,建立健

全工程项目内控质保体系;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,在符合国家规

定的工程范围内,包括房屋建筑、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及相应的预

拌混凝土生产等均应实行现场监理,建立工程监理制度。

市内五区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和安全监督机构,按监管职责分

工,负责本辖区内的工程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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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内五区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所监管工程项目的信

访、投诉处理工作。

(五)工程建设计价活动和合同履约情况的监管。市内五区

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所监管工程项目中工程计价以及合同

履约情况的监管;负责所监管工程项目劳动用工管理制度落实情

况监管;负责所监管工程项目中拖欠工程款及因拖欠工程款造成

的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调查、调解和处理;配合社会劳动保障

部门调查处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。

(六)工程竣工验收的监管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

建设活动应依据国家法律法规,严格执行国家工程竣工验收制度

和备案制度。市内五区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所监管工程项

目竣工验收的监督和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工作。

(七)违法行为的查处。市内五区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

责所监管工程项目中的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。市内五区城乡建设

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违法工程查处机制,对违反建设工程

管理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单位和个人,按程序依法查处,按

规定公示行政处罚信息。

(八)工程统计。市内五区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辖

区建筑活动相关统计信息征集工作,并按规定向统计主管部门和

市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报送统计信息。

(九)工程评优活动。按照相关评优活动的规定,市内五区

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所监管工程中优质结构、市政优良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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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等各级各类优质工程的初评、推荐工作。

(十)信用体系工作。推进建筑领域诚信体系建设,全面推

行建筑市场监管信息系统暨一体化工作平台监管,负责本辖区建

设活动相关信用信息征集工作。

(十一)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其他监督管理内容。

四、适用原则

此前关于市、区两级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职责分工的文件

内容和此文件内容不一致的,以此文件内容为准。

2017年2月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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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办:市城建委 督办:市政府办公厅五处

 抄送:市委各部门,郑州警备区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法院,市检察院。

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7年2月20日印发


